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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機械耕作服務資訊平台建置及運用作業規定  
    107.06.11. 

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以下簡稱本署)為建置農業機械耕作

服務(以下簡稱機耕服務)資訊平台供農民查詢，特訂定本作業規

定。 

二、 依本作業規定，提供機耕服務之農機種類如下： 

(一) 硬質玉米收穫機。 

(二) 豆類聯合收穫機。 

(三) 青割玉米收穫機。 

(四) 牧草收穫機。 

(五) 原料甘蔗採收機。 

(六) 曳引機(整地、播種、施肥) 

(七) 稻作農機(插秧、收穫) 

(八) 中耕管理機 

(九) 樹枝打碎機 

(十) 其它依業務需求辦理機耕服務之農機。 

三、 機耕服務資訊之建立與運用 

(一) 具有農機之農民及其農機資料之蒐集處理 

1. 鄉(鎮、市、區)公所於農民申辦各類農機使用證或農機用油

免稅油量時，得經徵詢農民是否同意提供機耕服務之意願。

同意將農機提供機耕服務之農民，由鄉(鎮、市、區)公所將

其相關資料登錄於「農機證照資訊管理系統」。 

2. 鄉(鎮、市、區)公所依農機之種類，建置機耕服務資訊檔案

(如附件 1：鄉(鎮、市、區)提供機耕服務業者名冊)，並登

載於公所網站。 

(二) 資訊檔案聯結及更新 

1.各鄉（鎮、市、區）公所應將建置之機耕服務資訊檔案公開

於公所網頁，並應與直轄市、縣（市）政府及本署之相關業

務網頁聯結。 

修正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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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機耕服務資訊檔案由鄉（鎮、市、區）公所管理維護，資料

如有異動，並應即時辦理更新。 

(三) 設置機耕服務業務聯繫窗口 

1. 硬質玉米收穫機、豆類聯合收穫機、青割玉米收穫機、牧草

收穫機、原料甘蔗採收機、中耕管理機及樹枝打碎機等

機耕服務業務 

(1) 各鄉 (鎮、市、區)轄區之硬質玉米收穫機、豆類聯合

收穫機、青割玉米收穫機、牧草收穫機、原料甘蔗採收

機、中耕管理機及樹枝打碎機等機耕服務聯繫窗口由

本署指定，機耕服務聯繫窗口之資料並按機耕服務農機

類別登載於本署網站，供直轄市、縣(市)或鄉(鎮、市、

區)或原料生產區作為機耕服務業務聯繫之用。 

(2) 機耕服務聯繫窗口之聯絡資料如有異動，由聯繫窗口通

知本署適時更新網站資料。 

2. 曳引機(整地、播種、施肥)、稻作農機(插秧、收穫) 等機

耕服務業務 

(1) 曳引機、稻作農機由臺灣稻作協會推派代表分別擔任各

鄉 (鎮、市、區)、直轄市、縣（市）及全國機耕服務

業務聯繫窗口，機耕服務業務聯繫窗口之資料並登載於

本署網站，以為機耕服務業務聯繫之用。 

(2) 機耕服務業務聯繫窗口之聯絡資料如有異動，由臺灣稻

作協會通知本署適時更新網站資料。 

(四) 對農機所有人之告知及取得書面同意 

鄉(鎮、市、區)公所、直轄市、縣(市)政府及本署，於蒐集、

處理、運用機耕服務之農機所有人及機耕服務聯繫窗口之個人

資料時，應告知其本人並取得其書面同意 (如附件 2：同意書

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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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本署、直轄市、縣(市)政府、各鄉(鎮、市、區)公所，機耕服務

資訊建置分工圖，如附件 3。 

五、 機耕服務業務聯繫方式 

(一) 農民有各類機耕服務之需求時，除得參考各鄉（鎮、市、區）

公所、直轄市、縣（市）政府及本署相關業務網頁之機耕服務

資訊，逕洽農機所有人辦理外，另得就近透過機耕服務業務聯

繫窗口協助辦理。 

(二) 由臺灣稻作協會或相關機耕服務組織編印各直轄市、縣(市)及

各鄉(鎮、市、區)各種類機耕服務聯繫窗口紙本名單，供各鄉

(鎮、市、區)農會提供農民聯繫使用。鄉（鎮、市、區）轄區

農機不足使用時，由鄉（鎮、市、區）機耕服務業務聯繫窗口

請求鄰近鄉（鎮、市、區）聯繫窗口協助，或請求直轄市、縣

（市）機耕服務業務聯繫窗口協調轄內鄉（鎮、市、區）聯繫

窗口，俾調度足資使用之農機。 

(三) 直轄市、縣（市）轄區農機不足使用時，由直轄市、縣（市）

機耕服務聯繫窗口請求鄰近或跨區直轄市、縣（市）聯繫窗口

協助調度足資使用之農機。 

(四) 臺灣稻作協會全國機耕服務聯繫窗口於直轄市、縣(市)機耕服

務數量不足時，得請求鄰近或跨區直轄市、縣(市)機耕服務聯

繫窗口協助調度可使用之農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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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縣(市)             鄉(鎮、市、區)機耕服務業者名冊 

村里

別 
姓名 電話 手機 

機耕種類(台數) 

曳 引

機 

硬質玉米

收穫機 

青割玉米

收穫機 

豆類聯合

收穫機 

牧 草 收

穫機 

甘 蔗 採

收機 

毛 豆 收

穫機 

水稻聯合

收穫機 

插 秧

機 

中 耕 管

理機 

樹 枝 打

碎機 

               

               

               

               

               

               

               

               

               

               

               

註：填報各農機數量需為可提供代耕，且願意上網供民眾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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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機所有人之部分個人資料公開使用授權同意書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以下簡稱本署)為推動農業機械耕作服務(以下簡稱機耕服

務)，擬蒐集並公開各地區機耕服務業者之姓名、居住地區(僅公開至村里，不會公開

詳細地址)、電話號碼及農機種類等資料，俾利農友即時查詢取得鄰近機耕服務業者

資訊，以減輕勞動力負擔。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向你說明以下事項。你若不提

供上列個人資料供機耕服務需求者查詢，本署將無法提供農民查詢所需機耕服務資

訊。 

一、 特定目的： 

一四○農糧行政 

二、 個人資料之類別： 

識別類Ｃ○○一 辨識個人者：姓名、居住地區、聯絡電話、手機。 

其他各類資訊 C一三二 未分類之資料：農機種類  

三、 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1. 利用期間：推動機耕服務實施期間。 

2. 利用地區：中華民國領域。 

3. 利用對象：本署及民眾。 

4. 利用方式：將於本署、轄區直轄市、縣(市)政府及鄉(鎮市區)公所網站公告你

的姓名、居住地區、電話號碼、農機種類，提供農民查詢機耕服務資訊。 

四、 你可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三條規定，隨時向本署行使當事人權利，例如要求停止

公開。 

 

□本人同意公開     □本人不同意公開 

 

本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簽章）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                   手機：                    

 

同意日期：        年        月       日 

 

此  致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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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耕服務資訊建置分工圖 

 

 

 

 

 

 

 

 

 

 

 

 

 

 

 

 

 

 

 

 

農糧署 

縣市政府 …… 

鄉鎮公所 … … 

縣市政府 

鄉鎮公所 鄉鎮公所 鄉鎮公所 

☆依農機種類，建置機耕服務聯繫

窗口名單。 

☆於農糧署網站，建置連結至各縣

市農機代耕名冊。 

☆連結各鄉鎮公所網站之鄉鎮機耕服

務名冊，建置「縣市農機機耕名冊」。  

☆提供縣市網頁網址資訊，供農糧署建

置連結。 

 

☆於農民申辦各類農機使用證或農

機用油免營業稅憑單時，徵詢農

民同意，提供機耕服務之意願。

同意將農機提供機耕服務使用之

農民，將其相關資料登錄於「農

機證照資訊理系統」。 

☆依農機之種類，建置機耕服務資訊

檔案(「鄉鎮機耕服務」)，並登載

於公所網站。  

☆提供網頁網址資訊，供縣市政府建

置連結。 

附件 3 


